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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884        证券简称：杉杉股份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20-003 

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子公司股权转让的公告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 交易简要内容：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公司”或“杉杉股份”）

拟将所持杉杉品牌运营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杉杉品牌公司”）合计 6,416.54

万股股份（占杉杉品牌公司总股本的 48.1%）转让于陕西茂叶工贸有限公司（下

称“陕西茂叶”）、宁波联康财品牌管理有限责任公司（下称“联康财”）、宁波衡

通贸易有限公司（下称“衡通贸易”）、李兴华女士和祖薇薇女士（以下统称“买

方”），交易价格合计人民币 168,113,348 元。 

 本次股权转让后，公司对杉杉品牌公司的持股比例将降至 19.37%，公司

将不再对杉杉品牌公司实施控制，杉杉品牌公司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。 

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，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

法律障碍。 

 

一、交易概述 

为落实公司聚焦锂电池材料核心业务的发展战略，2020 年 2 月 1 日，公司

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以 9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

通过了《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杉杉品牌运营股份有限公司 48.1%股权转让的议

案》，同意公司将所持杉杉品牌公司合计 6,416.54 万股股份（占其总股本的

48.1%）转让于陕西茂叶、联康财、衡通贸易、李兴华女士和祖薇薇女士，交易

价格合计人民币 168,113,348 元。其中： 

陕西茂叶受让 333.5 万股股份，价格为人民币 8,737,700 元； 

联康财受让 2,401.2 万股股份，价格为人民币 62,911,440 元； 

衡通贸易受让 266.8 万股股份，价格为人民币 6,990,160 元； 

李兴华女士受让 3,081.54 万股股份，价格为人民币 80,736,348 元； 

祖薇薇女士受让 333.5 万股股份，价格为人民币 8,737,700 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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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股权转让后，公司仍持有杉杉品牌公司 2,583.46 万股股份，占其总股

本的 19.37%，公司将不再对杉杉品牌公司实施控制，杉杉品牌公司将不再纳入

公司合并报表范围。 

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 

二、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

（一）陕西茂叶 

1、名称：陕西茂叶工贸有限公司 

2、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(自然人投资或控股) 

3、注册地：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东关正街 66 号世贸大厦 A 座 11 座 

4、成立时间：2009 年 12 月 11 日 

5、法定代表人：周玉梅 

6、注册资本：180 万 

7、经营范围：服装及辅料、鞋帽及辅料的生产、加工、销售；计算机软硬

件的开发、销售；装饰材料、办公用品、体育用品、化工产品（易制毒、危险化

学品除外）、机电产品、百货、五金交电的销售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

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8、主要股东：骆叶飞及其配偶周玉梅分别持有陕西茂叶 80%和 20%的股权 

9、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： 

单位：万元人民币 

财务指标 
2019 年 12 月 31 日

（2019 年度） 

2018 年 12 月 31 日

（2018 年度） 

2017 年 12 月 31 日

（2017 年度） 

总资产 2,595.79 2,371.79 2,830.54 

净资产 1,201.71 946.02 691.96 

营业收入 230.10 234.29 757.22 

净利润 255.70 254.06 244.36 

注：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

10、关系说明：本次交易前，陕西茂叶持有杉杉品牌公司 7.49%股权，其实

际控制人骆叶飞先生任杉杉品牌公司董事兼总经理。 

（二）联康财 

1、名称：宁波联康财品牌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

2、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(自然人投资或控股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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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注册地：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盐场 1 号办公楼十二号 3604 室 

4、成立时间：2020 年 1 月 19 日 

5、法定代表人：邓彬 

6、注册资本：500 万元 

7、经营范围：企业管理；财务咨询；广告设计、制作、代理；企业形象策

划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
8、主要股东：骆叶飞持有其 45%股权，严静芬持有其 21%股权，邓彬持有其

25%股权，郑世杰和余程军各持有其 3%股权，王军和肖海峰各持有其 1.5%股权。 

9、关系说明：系为本次交易专门设立，为杉杉品牌公司主要经营管理人员

的持股公司。 

（三）衡通贸易 

1、名称：宁波衡通贸易有限公司 

2、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(台港澳法人独资) 

3、注册地：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盐场 1 号办公楼二十一号 140 室 

4、成立时间：2019 年 6 月 6 日 

5、法定代表人：诸文博 

6、注册资本：50 万美元 

7、经营范围：汽车及配件、摩托车及配件、汽车用品的批发、零售；机动

车维修：三类汽车维修（汽车美容装潢）；从事汽车科技、化工科技领域内的技

术开发、技术服务、技术咨询、技术转让；自营和代理各类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

业务（除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及技术）。  

8、主要股东：衡丰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%股权 

9、主要财务指标：2019 年底总资产 276.75 万元人民币，净资产 243.65 万

元人民币，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158.59 万元人民币，净利润-0.35 万元人民币。 

10、关系说明：与本公司及杉杉品牌公司无关联关系。 

（四）自然人受让方 

姓名 李兴华 祖薇薇 

性别 女 女 

国籍 中国 中国 

住所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长新公寓2期63幢2单元304 
徐州市醒狮小区二期

3-3-401 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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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 近 三 年 的

职业和职务 
嘉兴博川商贸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无 

控 制 的 核 心

企 业 主 要 业

务 的 基 本 情

况 

持有嘉兴博川商贸有限公司 90%股权，该公司成立

于 2019 年 10 月 22 日，经营范围为服装、服饰、

鞋帽、服装辅料、箱包、纺织品、针织品、家居用

品、玩具、工艺品的销售；从事进出口业务。 

无 

关系说明 与本公司及杉杉品牌公司无关联关系 
与本公司及杉杉品牌

公司无关联关系 

 

三、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交易标的：杉杉品牌公司 48.1%股权 

1、名称：杉杉品牌运营股份有限公司 

2、类型：股份有限公司(台港澳与境内合资、上市) 

3、法定代表人：骆叶飞 

4、注册资本：13,340 万人民币 

5、成立日期：2011 年 8 月 23 日 

6、住所：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望春工业园区云林中路 238 号 

7、经营范围：品牌运营管理；品牌策划；服装、针纺织品、皮革制品、劳

动防护用品的制造、加工、批发、零售。 

8、主要股东：公司持有其 67.47%股权，陕西茂叶持有其 7.49%股权，其余

25.04%股权为社会公众股。 

9、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（合并口径）： 

单位：万元人民币 

主要财务指标 2019 年 9 月 30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

总资产 115,858.33 105,440.49 

净资产 30,188.70 30,947.98 

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28,373.21 28,755.99 

主要财务指标 2019 年 1-9 月 2018 年度 

营业收入 56,294.30 79,033.39 

净利润 41.12 4,824.23 

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17.62 4,883.67 

注：财务数据已经具有从事证券、期货业务资格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。 

10、权属状况说明：交易标的产权清晰，不存在抵押、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

转让的情况，不涉及诉讼、仲裁事项或查封、冻结等司法措施，亦不存在妨碍权

属转移的其他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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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

1、评估事务所名称：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

该事务所具有从事证券、期货业务资格 

2、评估基准日：2019 年 9 月 30 日 

3、采用的评估方法：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进行，并采取资产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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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交割：交割应于买方按约定支付第一笔对价（衡通贸易和祖薇薇所受让

的股份交割应于其按约定付清对价）且本协议拟议交易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

和中国结算完成变更登记之日进行。 

5、融资支持：公司同意，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前提下，连续三年为杉杉

品牌公司提供运营资金授信担保（“授信担保”），担保额度分别为第一年不超过

人民币三亿元、第二年不超过人民币两亿元、第三年不超过人民币一亿元。但杉

杉品牌公司须按照公司授信担保条例向公司支付担保费用，且买方应以其在杉杉

品牌公司持有的全部股份就授信担保向公司提供反担保。 

6、不竞争：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《杉杉股

份关于上市公司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等相关主体出具承诺函的公告》中关于

公司对杉杉品牌公司作出的不竞争承诺在本次股权转让后继续有效。 

7、商标使用许可：公司于 2016 年与杉杉品牌公司签署的《商标使用许可合

同》在本次股权转让后继续有效。 

8、董事席位安排：公司同意，在交割后，仅在杉杉品牌公司董事会保留一

席董事席位。 

 

五、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本次交易符合公司聚焦锂电池材料核心业务的发展战略。近年来，公

司明确了聚焦锂电新能源，以锂电池材料产业为核心，进一步做大、做强、做精

锂电池材料业务的发展战略。本次公司出售经营相对独立、业绩贡献占比较低的

杉杉品牌公司（系公司服装业务主要经营管理平台）股权，是对公司发展战略的

进一步落实，有利于公司更加专注于核心业务的经营发展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

及业务结构的不断优化，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（二）本次股权转让后，公司对杉杉品牌公司的持股比例将降至 19.37%，

公司将不再对杉杉品牌公司实施控制，杉杉品牌公司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

围。公司将根据股东权利委派一名董事参与其日常经营管理，并通过以权益法核

算的长期股权投资、利润分配等方式分享杉杉品牌公司未来的经营成果。本次股

权转让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、财务状况等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 

（三）经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，同意公司为杉杉品牌公司提供不

超过 2.8 亿元的担保额度。截至目前，公司为其提供的银行授信担保总额为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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亿元，将于 2020 年 3 月 6 日到期，截至 2019 年底实际担保金额为 9,612 万元；

上述担保到期后，公司将根据协议约定为其融资继续提供担保，并要求买方提供

反担保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二〇年二月三日 


